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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调整公办高校学费标准听证会参加人
主要意见采纳情况

根据《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》（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 21

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省发展改革委、教育厅、财政厅于 2023年 2

月 17日上午在成都市大成宾馆召开了四川省调整公办高校学费

标准听证会，听取社会各方对学费标准调整方案的意见和建议。

21 名听证会参加人和 6名听证人出席了会议，5 名旁听人员、

相关新闻媒体旁听了会议。

听证会上，教育厅作为定价方案提出人，陈述了四川省公

办高校学费标准调整方案，并就调价理由及有关情况进行了说

明。省成本调查监审局作为定价成本监审人，宣读了四川省公

办高校 2018—2020年度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监审结论。21名听证

会参加人认真审阅了学费标准调整方案和成本监审报告，从不

同层面和角度发表了意见建议。听证会参加人对方案总体表示

赞同，认为现行学费标准已实施近 20年，目前高等教育教学培

养模式、专业设置、办学成本、社会需求等都发生了较大变化，

对现行收费政策进行优化，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培养成本分担机

制，促进公办高校高质量发展。同时，听证会参加人围绕“进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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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完善调价方案、提高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水平、继续

加大财政对高等教育投入、提升高校办学质量、强化高校收费

监管”等内容提出了意见建议。

听证会后，省发展改革委会同教育厅、财政厅等相关单位

认真研究，充分吸纳了各方面合理意见建议。

一是进一步完善学费标准调整方案。综合考虑我省经济社

会发展水平、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变化以及高等教育发展需要，

省发展改革委、教育厅、财政厅对调价幅度作了进一步评估，

新增加“对哲学、历史学两个专业门类中的专业暂不执行学费上

浮政策”。同时，明确浮动机制的责任主体和监管措施，根据实

际情况提高成本监审频次，探索建立动态调整机制。修订了相

关文字表述，根据相关建议作了进一步完善。

二是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。督促学校进一

步落实国家奖助学金和国家助学贷款等资助政策，足额从事业

收入中提取 5%的资助经费，用于校内奖助学金、勤工助学、临

时困难补助、助学贷款等，确保“应助尽助”。在学费收入中提

取一定比例用于学生食堂饭菜价格平抑基金，根据价格上涨情

况适时对学生食堂进行补贴。

三是继续加大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投入。在学费标准调整的

同时，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、财政

收入水平和能力逐步增长，确保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只增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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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，确保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只增不

减。

四是提升高校办学质量。本次学费标准调整后公办高校增

加的收入，将全部用于高等学校的办学支出，优先用于教育教

学质量提升、优秀师资人才队伍建设、重点实验室建设、学生

学习环境改善等方面。

五是强化高校收费监管。严格落实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规

定，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，收入纳入财政专户管理。建立健全

学费收支情况定期报告制度、学费收支情况公示制度、部门协同

监管机制，加强对公办高校学费收支情况的专项检查，切实维

护公办高校收费秩序。强化学费调整相关政策的宣传解释，及

时回应社会关切。


